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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在農業界工作接近 20 年。對於政府打算推行土地共享先導計劃，深以為憂，

現列出本人之擔憂及要求。 
 
擔憂：  
土地共享先導計劃的對象是農地，但文件完全沒有提及對農業界會帶來甚麼影響，

更遑論提出解決或舒緩建議。包括： 
 農業優先區未有眉目，現時香港根本沒有效的保護農地措施。這情況下大規

模發展農業，對本地農業發展帶來極大威脅； 
 有關措施，恐會引發新一波新界農地填倒及囤地問題； 
 文件中只提及生態敏感、郊野公園、保育地點不會納入先導計劃之內，但並

沒有包括活躍耕地及未受破壞的優質農地，保護農地力量極度不足，現有農戶也

隨時受到影響； 
 文件中提及成立顧問小組以增強公眾信心，但當中完全沒有提及會吸納農業

界聲音，這怎能讓業界安心﹖ 
 
 要求：  
 計劃落實前，發展局及其他相關政府代表必需先與農業界代表進行會議，吸

納意見；不能單方面諮詢建制派的「業界代表」，就試圖蒙混過關； 
 即使計劃落實，過程中也需定期向業界交待，並定期展開檢討會議； 
 選擇位置時需考慮現時的土地狀態，應只集中考慮已受破壞的棕地範圍。至

於活躍耕地或未受破壞的優質農地，應剔除在計劃之外； 
 立即加強農地傾倒的監察、執法及檢控工作，防止地主製造新棕地； 
 「土地共享計劃」必需與「農業優先區」政策並行。透過農業優先區確立及

保障本地的農業發展土地，避免優質農地受到不可逆轉破壞。政府不能以時間趕

急為籍口逃避諮詢業界責任，事實上是政府多年來一直拖延農業優先區政策的落

實，才導致今日失衡的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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